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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主要可分為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私家福祉

車…等方式，惟這些無障礙設備受限於地點的單一性、時間性、方便性等問題，

各有其適用性。近年一般公共運輸雖逐年改善相關無障礙乘車環境，如捷運、高

鐵與低地板公車，然對於身心障礙者因其受限起迄位置，若欲進行點對點移動，

主要使用的公共運輸工具仍為復康巴士、私家福祉車與無障礙計程車。復康巴士

需預約方能使用，目前復康巴士仍供不應求，且後續相關成本較高（如司機費用），

且收入來源僅身心障礙人士。無障礙計程車購車成本高，且需加入車隊，對駕駛

而言成本高導致購車意願低，普及率低。私家福祉車需自行負擔高額購車費用，

若為弱勢家庭則無法負擔。國外無障礙運輸服務已行之有年，在歐美及亞洲地區

均有成效顯著的成功案例，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多採事前預約方式，乘客需提前

一段時間透過電話或網際網路，將預定之搭乘時段、地點以及乘客聯絡方式，通

知調度中心或指定之調度人員，經撮合後，安排行車路徑及停靠地點，通知乘客

按時、按地搭乘。本研究探討有限的資源滿足更多有需要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

讓有限的資源滿足更多有需要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者。 

關鍵字：復康巴士、福祉車、無障礙計程車 

一、前言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截至 104 年 9 月底為止，我國身心障礙人口數已

達 1,148,936 人，占總人口數的 4.9%。而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估計，民國 110
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 398 萬 8 千人，民國 120 年達 577 萬 8 千人，屆時我國

的老年人口比例將逼近 25%，從「高齡化社會」進入「超高齡社會」。因此，

運用資訊技術與科技輔具，以建構身心障礙者、高齡者、及失能者之無障礙

友善環境，提升其行動自主性為當前施政重要課題。 

本研究將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營運課題歸納為：使用者服務、業者營

運與管理、機關補助與監理、法規與制度等四大類課題。其中使用者服務課

題係包括現況預約瓶頸、車輛供不應求等供需面議題，以及各無障礙運具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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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府資源運用、城鄉差距等社會面議題；業者營運與管理課題則包括排

班派遣效率提升之營運課題，以及車輛、駕駛、營運報表等管理面議題；機

關補助與監理課題則包含費率與補貼制度訂定等議題，以及車輛安全、司機

素質、營運業者之審核與稽核等監理面議題；而法規與制度課題則是探討現

況運輸業法規、身心障礙法規所造成的缺漏或限制，以及現況復康車輛產權

歸屬政府委外營運制度所產生的問題等制度面議題。本研究將建構預約式無

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資訊系統，讓使用者只要一通電話或一個 APP 就能取得

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除規劃預約式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之整體解決方

案與配套措施外，須導入實際營運之試辦計畫並評估其成本效益，最後針對

未來推廣應用時所需的具體執行方式亦須一併提出。本研究參考民用航空業

或船舶運送業採運輸工具的財產權與經營權分離制度，檢討現行汽車運輸業

是否有調整之空間，讓復康巴士營運更有效率或更好發展。檢討既有的預約

訂車邏輯與補助、稽核等模式，包含交通主管機關如何調整汽車運輸業營運

類別、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如何調整補助與稽核架構等，讓有限的資源滿足更

多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需求。 

二、無障礙小客車營運現況 

我國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主要可分為復康巴士、無障礙計程車、私家

福祉車…等方式，惟無障礙運具受限於地點的單一性、時間性、方便性等問

題，各有其適用性。近年一般公共運輸雖逐年改善相關無障礙乘車環境，如

捷運、高鐵與低地板公車，然身心障礙者受限起迄位置，若欲進行點對點移

動，主要使用的公共運輸工具仍為復康巴士、長照巴士、私家福祉車與無障

礙計程車。以下針對國內預約式無障礙小客車現況進行說明。 

2.1 復康巴士 

復康巴士是國內無障礙交通的特色之一，特別針對身心障礙者，尤其提

供中度以上肢體障礙者，具輪椅載送功能以及點到點的交通工具。為提供輪

椅使用者的搭乘方便，復康巴士會在車上設置上下車輔助器材（如輪椅升降

梯）等裝置，讓身心障礙者能透過預約方式，滿足其就醫、就學、就業以及

休閒等運輸需求。目前我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復康巴士情形彙整如表

1 所示。由上述表格資料得知，各縣市復康巴士辦理方式、使用限制及規定、

收費方式、預約申請方式，彙整說明如下： 

（一）各縣市辦理方式 

目前我國各縣市政府以自行或委託辦理的方式辦理復康巴士業務，採租

用、自購或接受捐助等方式取得車輛。各縣市政府之主辦單位亦有差異，如

下所示： 

1.交通主管機關辦理：臺北市（公共運輸處）、新北市（交通局）、高雄市

（交通局）與金門縣（車船管理處）。 
2.社政主管機關辦理：其他縣市多由社會處辦理復康巴士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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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康巴士使用限制及規定 

復康巴士使用者身分限制上必須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部

分縣市只開放領有重度身障手冊者可申請。除需事前預約，一天只能來回一

次，且要點對點接送，不能繞到第三處。 

（三）收費方式 

復康巴士收費方式係依各縣（市）規定，服務內容和收費標準有所不同，

復康巴士乘車費用為計程車車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少數由小客車

租賃業者自營，目前每廿公里收費七百元，比計程車費率稍高。 

（四）預約申請方式 

目前國內各縣市政府對復康巴士的申請方式，均採用預約申請（電話、

網路、語音與傳真），大多數縣市政府亦將身障者依據不同障別等級分類，並

依照不同等級有不同申請時間。如臺北市將服務對象依障別等級區分為特Ａ

等級（需 5 天內預約）、Ａ1 等級（需 4 天半內預約）、A2 等級（需 4 天內預

約）及 B 等級（需 3 天內預約）。此構想乃是欲保障障別較高者的優先乘車

權利，然此類預約規定要求身心障礙者提前確認與規劃旅次的起迄點，無疑

限制身心障礙者的臨時活動需求。 

我國自 1993 年起進入高齡化社會，於 2016 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為

311 萬人，占總人口的 13.2%。根據國發會預測 2018 年將超過 14%成為高齡

（aged）社會，2025 年達 20%將成為超高齡（super-aged）社會，顯示高齡

者在國內將不再是特殊族群，而是普遍性的現象。 

另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的身心障礙者統計資料顯示，至 2016 年第 3 季國

內身心障礙者人數為 116 萬人，占國內總人口數 4.94%，其中肢體障礙者人

數為 37 萬人，占總身心障礙者人數之 32%，依此數量，目前全國復康巴士

呈現極度供需不足的狀況。如下表所示，平均 631 名身心障礙者共用 1 輛復

康巴士，其中更有都會區與偏鄉地區差異。 

 表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復康巴士車輛數及身心障礙人數 

 復康巴士數量 身心障礙人數 每車服務人數(人/車輛) 
基隆市 29 21,019 725 
台北市 336 122,061 363 
新北市 395 162,495 411 
桃園市 145 80,399 554 
新竹市 22 16,319 742 
新竹縣 25 22,534 901 
苗栗縣 19 33,308 1753 
台中市 276 120,280 436 
彰化縣 68 67,099 987 
南投縣 21 34,224 1630 
雲林縣 28 50,503 1804 
嘉義縣 19 38,694 2037 
嘉義市 15 14,707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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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康巴士數量 身心障礙人數 每車服務人數(人/車輛) 
台南市 138 96,125 697 
高雄市 145 143,506 990 
屏東縣 60 50,576 843 
宜蘭縣 35 31,758 907 
花蓮縣 26 26,324 1012 
台東縣 13 17,399 1338 
澎湖縣 16 6,234 390 
金門縣 8 5,786 723 
連江縣 2 465 233 
合計 1,841 1,161,815 631 

資料來源： 本研究彙整 

2.2 無障礙計程車 

無障礙計程車是國內一種新型態的無障礙運輸服務，又稱為輪椅可及式

計程車(Wheelchair Accessible Taxi,WAT)，意指使用廂式或旅行式小客車並設

置輪椅區之計程車輛，主要提供必須使用輪椅之身障者的計程運輸服務，但

其服務對象不侷限於輪椅使用者，一般民眾亦可搭乘。 

我國無障礙計程車屬於草創階段，由各縣市政府自行招標辦理，由得標

之車隊負責營運之業務，並由交通部補貼購車之差價。無障礙計程車購車補

貼係依據「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無障礙計程車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每輛車補助上限 40 萬元。大部分縣市採用的車款為德國福斯汽車原裝

進口的 Caddy 福祉車，營運時間均為 24 小時。針對無障礙計程車現有收費

標準，因搭乘對象未限定，所有乘客皆可搭乘，故費率上與現有各縣市計程

車收費標準一致，但部分縣市針對乘客進行營運補貼，如臺北市無障礙計乘

車收費與敬老愛心巴士相同（100 元以內補助 16 元，100 元以上補助 32 元）。 

我國現況無障礙計程車車輛數約 500 輛，成立無障礙計程車隊之縣市包

含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其中無障礙車輛集中於大台北

及高雄地區，台北市約 205 輛、新北市約 130 輛、高雄市約 93 輛，宜蘭縣預

計於 2017 年 9 月上路。 

臺北市無障礙計程車由臺北衛星車隊及皇冠大車隊經營，目前提供 205
輛車服務，臺北衛星車隊無障礙計程車採用德國福斯汽車原裝進口的 Caddy
福祉車，含司機可搭乘 5 位乘客，外加 1 位搭乘輪椅的朋友，共可乘載 6 人，

其設計融合衛星計程車隊之快捷便利的優點與復康巴士的舒適，適用於行動

不便的高齡者與身障者搭乘，輪椅可以藉由車上的斜坡道直接推上車，讓身

障者不需忍受更換座位的不便。無障礙計程車也可應用於一般大眾的搭乘，

載客空間寬大舒適，將車上的斜坡道鋪平，更可搭載比一般計程車更多的行

李。臺北衛星車隊與皇冠大車隊共同成立的聯合派遣中心，讓乘客也可以透

過皇冠大車隊的客服人員直接派車。收費部份，依一般計程車費率收費(起跳

金額 70 元，1.25 公里以上，每 250 公尺跳 5 元，時速 5 公里以下每 1 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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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跳 5 元，夜間加成 20 元)，不額外加收費用。此外，為降低高齡者及身障

者搭車的成本負擔，若持有敬老(一)、愛心(一)之悠遊卡，搭乘該類計程車並

以悠遊卡刷付車資，比照本市敬老愛心車隊模式享有刷卡乘車補助（車資 100
元以下補助 16 元，100 元以上補助 32 元） 

臺中市無障礙計程車購車補助評定由「大都會衛星車隊股份有限公司中

部分公司」獲得優先補助資格，於民國 103 年 11 月正式開始營運，車輛採用

德國進口高級福祉車，保留第二排座椅下並將後廂改為可放置輪椅推車的座

台，且低尾門的設計更能減輕計程車司機在推行輪椅時的力量。提供身心障

礙者五星級的服務，無障礙計程車針對高齡者、孕婦、身障者、行動不便者

等提供全天候 24 小時的無障礙載運服務。 

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102 年爭取交通部同意以每輛 40 萬元補助，購置 20
輛無障礙計程車，經交通局評選由凱旋大都會投入經營。依據高雄市政府統

計，高雄市身心障礙者人數約 13.2 萬人，為讓身心障礙者「行無障礙」，提

供更多元搭乘運具選擇，及紓解高雄市復康巴士的運能需求，高雄市政府於

民國 102 年 2 月爭取交通部同意補助購置 20 輛無障礙計程車；於同年 8 月再

度通過第二階段 20 輛補助購置申請，現況已達 93 輛車輛規模，由凱旋大都

會、台灣大車隊、中華大車隊、皇冠大車隊、倫永大車隊等 5 家投入經營。

其無障礙計程車費率比照一般計程車，收費起跳：(起跳金額 85 元，1.5 公里

以上，每 250 公尺跳 5 元，時速 5 公里以下每 3 分跳 5 元，夜間加成 20 元)，
身障者持博愛卡搭乘可以享有段次補貼：100 元以下抵扣 36 元，101 元至 200
元抵扣 54 元，201 元以上抵扣 72 元。 

2.3 長照巴士 

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預計老年人口比率將於 107 年達 14.5%，進入

高齡社會，至 115 年達 20.6%，邁入超高齡社會。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

所衍生的長照需求與家庭照顧責任將日益沈重。故為建構符合高齡者需求及

身心障礙者的長期照顧體系，行政院於 105 年 9 月 29 日通過「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 2.0」(簡稱長照 2.0)，該計畫針對 50 歲以上失智症者、55 歲以上失能平

地原住民、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及 65 歲以上衰弱者等 4 類服務對象，

提供「醫療照護」與「生活照顧」二大體系的服務資源，其中包含長期照顧

計畫之就醫、復建等交通接送服務，即為長照巴士。長照巴士與復康巴士最

大差異為長照巴士可供未領取身心障礙手冊者之失能長者使用，欲使用長照

巴士之民眾，需先至當地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經長照中心審核或派

專員探訪審核，待條件符合後(各縣市略有異同)，即可使用長照巴士服務。

於用車前(各縣市略有異同)1~3 天進行車輛預約，流程如下圖所示。而使用者

補助部分，各縣市補助方式多以每趟次補助一定上限，每人每月有補助趟次

上限，並依使用者收入情形補助不同金額。 

2.4 民營福祉車與其他醫療接送服務 

除一般公辦民營復康巴士服務外，另一類無障礙點對點運輸服務即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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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福祉車。此類服務由汽車運輸業中的小客車租賃業者以代僱駕駛方式提供

服務（即附駕駛租車）。惟提供私家福祉車的業者在台灣並不普及，目前國內

較具規模的業者主要為多扶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福祉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民營的私家福祉車與復康巴士最大不同在於其所提供的接送資源，

除傳統身心障礙人士外，亦擴及沒有身心障礙證明（身障手冊）的需求者，

包括孕婦、小孩、高齡者、短期行動不便……等。私家福祉車具備較大的彈

性，包括用車時間、用車方式、用車地點、是否需要司機等，均可由身心障

礙者向營運公司提出服務需求，再由營運公司回覆相關收費價格，待雙方均

確認完成後，再由私家福祉車公司提供服務。故在收費方式部分，其並無一

套標準收費方式，大多為業者自訂價格並自負盈虧，其收費標準較高。以新

北市板橋區-三峽區間為例，公營復康巴士收費約為 200 元，私家福祉車收費

約為 1,400 元，其收取費用約為公營復康巴士之八倍，若有特殊需求，如夜

間用車等需求，需加收每小時約 180 元加班費。 

2.5 小結 

因應我國身心障礙者與高齡長者的外出需求，政府在推動無障礙交通設

施時，應有多元的政策配置，讓各種交通措施可達到互補不足處，方能兼顧

身心障礙者不同需求及資源分配的合理性，以下就目前計有無障礙交通措施

之補助方式與優缺點進行比較，如表 2 所示。 

表 2 無障礙小客車現行補助方式與優缺點比較 
無障礙 
交通措施 現行補助方式 優點 缺點 

復康巴士 

購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免徵貨物稅。 
便利性高，身心障

礙者可獨自外出

無需家人陪同。 

需預約方能使用，目前復康巴

士仍供不應求，且後續相關成

本較高（如司機費用），且收

入來源僅身心障礙人士。 

無障礙計程車 

購車補貼金額最高

40 萬，若經免除進

口關稅，最高補助金

額24萬。 

便利性高，身心障

礙者可獨自外出

無需家人陪同。 

購車成本高，且需加入車隊，

對駕駛而言成本高導致購車

意願低，普及率低。 

長照巴士 購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免徵貨物稅。 
擴大提供失能之

長者使用。 
需經長照中心申請並核准後

方能使用。 

載運輪椅使用者

車輛（福祉車） 

購買載運輪椅使用

者車輛免徵貨物稅。 
便利性最高，便於

配合身心障礙者

家庭自身行程。 

需自行負擔高額購車費用，若

為弱勢家庭則無法負擔。此

外，福祉車為自家用車，身心

障礙者無法自行外出，需有家

人陪同擔任駕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無障礙小客車營運課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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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使用者服務課題 

現行國內無障礙小客車服務主要包括復康巴士以及無障礙計程車，使用

者包含身心障礙使用者及高齡者，本節係針對使用者服務的供需面以及社會

面兩個面向，分為六個子課題進行探討，包括資源無法有效運用、尖峰時間

供不應求、耗時費力的預約機制、城鄉差距與跨區營運、無障礙計程車使用

誘因不足與共乘意願不足問題，以下分項進行介紹。 

（一）使用者訂車身分問題 

目前國內各縣市政府對復康巴士的申請方式，均採用幾日前預約申請(電
話、網路、語音與傳真)，大多數縣市政府亦將身障者依據不同障別等級分類，

並依照不同等級設定不同預約申請時間。此構想乃是欲保障障別較高者的優

先乘車權利，然此類預約規定要求身心障礙者提前確認與規劃旅次的起迄點，

無疑限制身心障礙者的臨時活動需求。即便是原定完成的需求，如搭乘復康

巴士就醫返家，仍可能因為等待就醫的過程過長，尚未看到醫生，就已到預

約乘車時間，此時必須被迫放棄看診避免被記點停權。 

此外，部分 B 等級之身心障礙者可能較特 A 等級更有行之需求(如：玻

璃娃娃)，但卻往往訂不到車。根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的資料，目前復康

巴士搭乘的使用者以肢障與多重障者為主要客群。然而從訂車紀錄可發現視

障者排名第三，約有 6-7%的占有率，若連同精神障礙、其他障礙等非輪椅使

用者大約占 10%，顯示復康巴士之資源運用仍有提升空間。此外，目前預約

制度係以障別等級為唯一基準，可能出現非肢障的重度身心障礙者，其預約

優先順位高於非重度障礙但需要使用輪椅的肢障使用者之情形。此部分應由

主管機關衛福部進一步進行身心障礙障別檢討，以目前既有的障別分類為基

礎，進一步依據是否需要輪椅升降設備的資格進行分類。建議可透過在身心

障礙手冊上的第幾類增加數位碼，利用數位碼區分需輪椅升降設備的使用者，

如此可在前端派車時，更有效率的分類，讓各種不同需求的使用者，得到較

適合的服務車種。 

（二）尖峰時間供不應求整體問題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的身心障礙者統計資料顯示，至 2016 年第 3 季國內

身心障礙者人數為 116 萬人，占國內總人口數 4.94%。但全國的復康巴士總

數約為 1,841 輛，呈現極度供需不足的狀況，平均 631 名身心障礙者共用 1
輛復康巴士，整體而言無障礙車輛服務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 

然而更精準檢視使用者訂車之時段可以發現，所謂供不應求現象乃集中

於尖峰時段，離峰時段反而存在車輛閒置問題。而造成尖峰集中現象之原因

則是各大醫療院所門診時間相仿所致，又因為門診掛號制度關係，導致使用

者難以精準掌握回程時間，因此在預約時往往擴大預約時段，導致車輛等候

使用者之閒置狀況。 

就現況而言，一味增加車輛數並無法根本解決供不應求問題，反而增加

離峰時間資源閒置問題。如欲解決供需不對等問題，需要更廣泛的探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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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即時調派與媒合能力、預約制度、服務用途、使用者意願等問題，讓

無障礙車輛之調派效率提升之外，亦開放車輛用於非醫療接送用途之彈性，

增加非醫療接送尖峰之需求，方能改善此課題。 

（三）現況耗時費力的預約機制 

現況復康巴士的訂車辦法係將服務對象依據身心障礙等級進行區分，以

台北市為例，分為 5 天內預約（特 A 等級）、4 天內預約（A 等級）及 3 天內

預約（B 等級）。一般情況下，為了避免訂不到復康巴士，許多身心障礙者家

人必須全員出動撥打電話（或上網、傳真），才有較高的預約成功率。 

很多訂到復康巴士者其實是訂車技術比較高明，對於真正需要復康巴士

的人卻可能訂不到車輛，此公平性令人質疑。這些障別等級較高者，因需更

早訂車，且全家人都需早起打電話，此方便性有待改善。由於電話訂車的數

量在早上尖峰時徒增數倍，經營業者必須增加電話進線數量且安排公司其它

人員於早上尖峰時間一同接聽電話，此尖峰過於明顯的情況造成業者人力安

排的困擾，甚至會有全家人同時向多家業者進行訂車，待訂到車之後再向其

他業者取消訂車，對於其他訂不到車的身障者造成不公平也增加業者排班與

作業上的困擾。 

（四）城鄉差距與跨區營運課題 

我國本島上各縣市以新北市395輛復康巴士數量最多，台東縣13輛最少；

每車服務人數則以台北市 363(人/車)最少，嘉義縣 2037(人/車)最多。各縣市

依據其經費與資源差異在服務品質與數量上有產生了很大的差距，嘉義縣的

復康巴士一台需要服務台北市大約六倍的身心障礙者，在營運上造成了部分

縣市供不應求而部分縣市存有閒置車的矛盾產生。 

另外目前各縣市的復康巴士經營方式、收費標準及服務內容皆略為所不

同，因此資源整合運用上造成若干困擾與窒礙難行。具體舉例，現況各縣市

復康巴士大部分要求預約使用者須設籍當地縣市，且規定路線起訖點其中一

端需在該縣市，造成欲跨區就醫、通勤的使用不便，儘管目前新北市服務範

圍擴大至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與桃園市，但在更遠距離以及放寬資格限

制上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各地區與在收費制度以及補貼制度上的差異也使

得跨區使用的合作與交流上又更顯困難，更加深了各縣市各自為政，沒辦法

達到全國資源共享與滿足所有身心障礙者的目標。 

（五）無障礙計程車的使用誘因不足問題 

無障礙計程車現有收費標準，因搭乘對象無限定所有乘客皆可搭乘，故

費率上與現有各縣市計程車收費標準一致，目前僅部分縣市對乘客進行乘車

補貼，如臺北市無障礙計程車收費與敬老愛心巴士相同(100 元以內補助 16
元，100 元以上補助 32 元)，但仍有許多縣市未對乘客進行補貼。相較復康

巴士的營運、維修保養，乃至車資都由政府補助，無障礙計程車雖有政府補

助部分購車款項，但其餘營運、維修保養等成本大多由司機負擔，因得付出

更多服務時間及力氣卻沒有更多報酬，以及客源不足，司機不敢加入，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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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也感嘆利潤未如預期，又不能退出，進退兩難。 

無障礙計程車除運輸服務外，駕駛亦有可能必須提供揹扶抱服務、停等

服務(如等待就醫、復健時間等)、包車旅遊等，而計程車費率之訂定屬地方

政府權責，未公告之項目與費率，依公路法規定不得收取，如此將降低駕駛

提供此類服務意願，也將造成須要此類服務之民眾無法得到運輸服務。 

（六）共乘意願不足問題 

針對復康巴士車輛數不足以及供不應求的問題，各縣市政府也推行了共

乘制度，新北市與台北市以一般費率之百分之六十六進行折扣計價，但因復

康巴士費率已經較其他無障礙小客車運具更為低廉，在此基礎上給予百分之

六十六的折扣難以吸引使用者自行提出希望共乘的要求，且各使用者在時間

與空間上皆有所不同，難以形成一個具有效率以及提升資源有效運用的情境。

目前台北市僅不到百分之五的共乘率，而新竹市也大約兩成左右。 

對於使用者而言，目前各無障礙小客車服務皆具有其各自的優勢以及不

足之處，本研究彙整如表 3 所示。 

表 3 使用者使用各無障礙小客車優勢與劣勢彙整表 
無障礙 
小客車 優勢 劣勢 

復康巴士 
使用者僅需付出較為低廉的價

格即可獲得運輸服務，各項用途

皆可進行預約。 

尖峰時段車輛數無法滿足乘客

需求，共乘制度折扣與推廣難

以吸引使用者。 

長照巴士 
使用者僅需付出較為低廉的價

格即可獲得運輸服務，相較於復

康巴士更容易預約到車輛。 

使用者資格與預約用途限制上

較為嚴苛。 

無障礙 
計程車 

使用者便利性高，相較於復康巴

士更容易預約到車輛。 

使用者需付出較高之金額才能

獲得運輸服務，計程車業者可

能礙於預約數量不足與預約地

點不符成本等因素拒絕載客。 

民營福祉車 
使用者便利性高，車輛數充足，

行程安排可以依據使用者需求

調整。 

使用者需付出高額的費用獲得

福祉車之服務。 

3.2 業者營運與管理課題 

國內不論是復康巴士或是無障礙計程車，營運業者普遍較不具車隊規模，

以人工營運方式居多，因此存在調度與管理效率較差之問題。本節就國內無

障礙運輸服務營運現況分析成果以及實地走訪各地方營運業者之訪談成果，

就業者營運與管理面向議題進行探討，並歸納得：服務被綁定特定(醫療)用
途與離峰運能閒置、人工排班效率不彰、車輛管理與駕駛管理問題、個別業

者運能分散缺乏整合誘因等子課題。 

（一）服務被綁定特定(醫療)用途，離峰運能閒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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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復康巴士的用途主要還是

以就醫為主，高達八成到九成左右，而為了配合醫院門診時間，故復康巴士

的尖峰時間多用於將身障者載至醫院以及回程的時段，其他就業與就學等為

次要用途。也因為多為就醫旅次，復康巴士具有離尖峰時段明顯的特性，故

在車輛數上又必須考量尖峰時段無車與離峰時段閒置車輛的問題。 

又部分復康業者本身不具有運輸業的身分，像是伊甸基金會、育成基金

會等皆為非營利法人機構，礙於法規以及當初與地方政府簽約時之規範，車

輛不得作為其他運輸服務用途使用，限制了復康車輛在離峰時段服務非醫療

目的使用者之彈性，也限制了營運業者創造非政府補助營收之可能性。 

（二）人工排班效率不彰問題 

現況車輛供給方式係由業者依據經驗，以每 15 分鐘為間距進行排班作業，

若業者無法掌握歷史派遣時間分佈的狀況，則其所安排的趟次服務將造成「某

些時段供給不足」或「某些時段供給過剩」之情形。 

使用者得以電話或網路方式進行預約車輛，預約當下即可得知是否預約

成功，未預約成功者會列為候補名單，於乘車前一天下午排班時通知是否有

候補成功。一旦車輛趟次被預定後，接下來則需要考慮車輛途程與駕駛排班

問題，目前這些程序係由經驗豐富的排班人員負責，當車輛數少時，透過排

班人員的人工調度方式與電腦排班調度顯現不出差異，當車輛數超過某個程

度後，電腦排班調度的效果將大幅超越人工排班。 

現況的人工排班，將有過多的人為操控因素在內，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現

象，例如：若調度人員與某位駕駛人要好，則最後一趟服務終點距離場站很

近，若駕駛人與調度人員關係差，則最後一趟服務終點距離場站就會很遠，

由於車輛必須駛回場站，該名駕駛人下班時間就會更晚。再如：某些與客服

中心人員關係較好的乘客，有特權保留趟次，方便這些人於較晚時間訂車時

還有趟次提供，使得一般乘客權利受到影響。且因為復康巴士司機的薪水與

服務趟次及里程數有所相關，更甚者可能針對特定司機安排較少的服務趟次

或奇怪與短程的路線。由此可知人工排班不管在安排的效率以及公平性上都

有可以改進的方向。若能運用系統分析預約之旅次長度、起訖、時段，進行

優化配對，透過啟發式求解的排程演算，讓路徑里程最短，等候時間最短，

將提高每輛車的每日服務趟次以及降低空車率，減少資源浪費的情況發生。 

（三）車輛管理與駕駛管理問題 

國內復康巴士之營運大多係由地方政府提供車輛並以一年一約方式委託

民間業者營運之方式進行，受限於採購金額以及合約期程限制，營運業者往

往僅能以短期契約方式招聘駕駛，即便採購規範中皆有明列駕駛條件，但短

期契約始終存在無法招募到優質駕駛的問題。加上許多經營復康之業者本身

並非運輸業者，故無法於不同業務間混合調度駕駛，必須專營於此服務，降

低了駕駛排班的彈性。而專營駕駛的問題也反映出休假與工時管理的課題，

從各縣市的復康出車紀錄可看到，週六日普遍因為駕駛休假大幅縮減出車趟

次，雖然這樣的排班原則係以服務使用者平日醫療接送為基礎，但也代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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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使用者於假日使用無障礙車輛社會參與用途之可能性。 

而有關車輛管理議題，每日派遣的車輛數以及維修保養的排程上也需要有

所管理，現況由於整體供不應求，加上排班派遣效率較差，即便營運業者在調

度時有保留預備車輛，但無法有效率的安排車輛系統性的保養排程計畫。 

除了前述復康巴士的駕駛與車輛管理課題，無障礙計程車雖然在申請時

必須由車隊或車行代表，但由於司機組成多為個人車、靠行車，司機工時、

素質以及車輛保養的管理上更為不易。 

（四）個別業者運能分散，缺乏整合誘因 

當有供不應求的情況發生時，部分縣市復康巴士業者會將需求趟次轉介

給無障礙計程車業者，由乘客與無障礙計程車業者自行聯繫，以新北市復康

巴士業者育成基金會為例，其轉介成功率約為 3 成，轉介成功的使用者搭乘

無障礙計程車的僅需支付 1/3 車資，其餘 2/3 由育成基金會補助來支付。 

但因針對無障礙計程車並無類似復康巴士的營運補助，僅有部分縣市會

給予乘客搭乘補助，在預約數量不足與預約地點不符業者成本等因素下，導

致無障礙計程車業者的載客意願低落。以桃園市為例，目前桃園市無障礙計

程車共 48 輛，但每月總服務趟次約為 1 千趟，平均每車每天不到一趟次，且

有部分業者會自行加收附加服務費的問題發生。 

除了無障礙計程車載客意願不高之外，對於復康巴士業者而言也缺乏轉

介的誘因，轉介成功與否與其並無直接上的關聯，轉介的動機僅是因為其為

社福團體所應具有的社會責任來希望身障者皆能獲得無障礙的運輸服務，僅

此而已。是否能夠提供業者之間轉介的誘因，並整合各運具與業者之間的車

輛，提高運能以及服務品質，對身心障礙使用者也是一大福音。 

3.3 機關補助與管理課題 

國內各縣市之復康巴士服務皆透過採購法方式委託業者營運，招標時大

多有基本的司機素質、服務趟次、共乘比例等相關規範；無障礙計程車現況

則是由各縣市政府協助業者申請購車補助，並規範服務身心障礙者之趟次比

例，雖然皆有針對服務水準進行規範，但主管機關實務上仍然較難實質稽核。

此外許多縣市復康與無障礙計程車分屬於社會與交通不同主管機關，服務較

難整合。本節探討議題包括：補助模式無法有效提升業者營運績效、稽核不

易、主管機關無法統籌管理、復康業者不受交通主管機關監理等四項子課題。 

（一）補助模式無法有效提升業者營運績效 

目前各縣市復康巴士多為一年一期的勞務採購，並提供車輛借給業者使

用與管理，補助其營運成本。然此種模式多為補助復康巴士營運時的各項成

本，實際上業者營運更多的趟次並不能獲得更多的利潤，導致業者僅願意滿

足合約規定的每日服務趟次的數量，使營運績效無法有所提升。 

（二）無有效稽核業者是否確實營運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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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補助機制與執行方式多由地方政府自行辦理，各地方政府有其各

自的補助辦法，地方政府須定期向中央主管機關回報執行成果。而地方政府

所提供的補助僅依據業者自行上報成果給付，目前缺乏一個能夠實際稽核與

管理業者是否真的有確實派出車輛完成規定服務趟次的有效辦法。 

（三）主管機關跨不同單位無法統籌管理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與金門縣由交通主管機關辦理復康巴士業務，

其他縣市多由社會處辦理復康巴士業務，長照巴士也多由社會處與社會局進

行負責。但雖然復康與長照巴士都由社會局負責，兩者之間的管理行為模式

卻完全不同，預算報表各自獨立且車輛不可共用。除了復康與長照之外，無

障礙計程車因屬運輸業者，普遍歸於交通主管機關管理。在主管機關跨許多

單位的情況下，要統整並整合各無障礙運具的服務為一項必須考慮的課題。 

（四）基金會因非屬運輸業故不受交通主管機關監理 

復康業者本身不具有運輸業的身分，像是育成基金會的行業類別即為職

業團體，在提供復康巴士服務業務時，雖然與無障礙計程車同樣進行載客上

路的行為，但因其並非運輸業者所以不受交通主管機關的監理，在主管機關

稽核與管理上存有矛盾與難以劃分業務的問題。 

四、無障礙車輛服務法規與制度 

本節延續前述課題，進一步探討國內現行無障礙車輛服務的法規與制度

面課題，包含：無障礙小客車營運業者與營運車輛適法性檢討、復康巴士營

運車輛限制檢討、補貼制度檢討、落日條款等。 

（一）無障礙小客車營運業者與營運車輛適法性檢討 

目前國內無障礙小客車營運者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縣市政府社政機

構，如社會處、車船處……等，其車輛牌照實務上多屬於自用小客車。第二

類如伊甸基金會、育成基金會等，屬於非營利事業及醫療、社福、公益機構，

部分單位擁有車輛，部分單位不擁有車輛，其牌照多為自用小客車，也有部

分為營業小客車。第三類如台灣大車隊、皇冠大車隊、福倫交通等，屬於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或計程車客運業，其車輛牌照均為營業小客車。第四類如台

灣觀光巴士、世豪小客車租賃公司、多扶接送等，屬於小客車租賃業，其車

輛牌照多為營業小客車。另有部分安養中心、長照中心，以自用小客車提供

其消費者運送服務，也有少數遊覽車客運業者提供無障礙甲類或乙類大客車

服務。 

由前可知，目前提供載運乘客服務之營運業者，約有半數屬於醫療、社福、

公益機構等非營利事業，其係依據「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賦予此

類營運業者提供運輸服務的資格，然回歸公路法第二條相關規定，以汽車或電

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即為汽車運輸業，故目前實際上此類服務業

者並未正式納入公路法範疇的運輸業管理。其他如小客車租賃業、計程車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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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等，則為目前公路法所規範的汽車運輸業。 

目前各地方政府多以勞務委外招標方式採購復康巴士車輛服務，再予以

租用給民間社福團體掛用小客車租賃業牌照或自用車牌照，但如伊甸基金會

或育成基金會等社福團體，其不屬運輸業卻有向使用者收取費用之事實。針

對類似問題，交通部 103 年 1 月 23 日交路字第 1030000659 號函就「直轄市、

縣市政府交通主管單位以領用自用車牌之復康巴士向民眾收取費用」疑義，

釋示如下：「公路法第 39 條規定，汽車運輸業依法應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

是以地方政府辦理復康巴士業務時，倘有向服務對象收取運費行為，應與汽

車運輸業合作，以營業車輛提供服務，俾資適法」，足見交通部認為復康巴士

必須為「營業車輛」，然實務上地方政府或身障福利機構等多受有社會愛心人

士捐贈車輛，該些車多數領用「自用小客車」牌照，不符交通部規定。然此

情形之產生，係因復康巴士難以歸屬於公路法規定的九大運輸業。 

根據文獻回顧結果，各國亦引入多領域業者進入協助經營，如：計程車

行與新興之交通網路公司(TNC)。如 2015 年鐵路與公共運輸部(Department of 
Rail and Public Transit, DRAT)的研究報告，即針對五大不同類別業者，詳列

相關管理規則建議。針對私人參與復康業務經營業者之管理規要求，網路上

一有許多業者投標申請書可供參考 5。汽車運輸業為特許事業，經營者須負

責保障消費者的生命財產安全，在無障礙小客車市場中，許多乘車消費者屬

於弱勢族群，其人身安全需考量的課題更多。目前部分復康巴士的營運方式

本身實存有爭議，綜觀過去我國復康巴士服務成形的歷史，事實上係伊甸基

金會等公益團體，基於社會使命提供服務，然一旦發生事故糾紛，則可能有

相當大的爭議。基於社會福利及滿足弱勢族群公共運輸之公平性考量，應鼓

勵一般小客車租賃業或原受政府補助購置之特製車輛(具升降輪椅功能)之復

康巴士業者，於合約期滿後，投入非政府委辦之「復康巴士」營運市場，並

訂定收費標準，以解決身障等特定對象之旅運需求。 

另復康巴士營運特性類似計程車彈性方式行駛，但其適用之法令性質卻

接近大眾運輸系統所使用之法令，應讓復康巴士之經營有明確之營運業別可

歸屬，以提供民間業者永續經營復康巴士之環境，使小型復康巴士之營運規

則及車輛設備有法可循。故未來可考慮調整公路法，讓不屬營利事業的醫療、

社福或相關公益機構，可選擇輔導其既有小客車納入租賃業，或於汽車運輸

業管理規則第 99 條中，新增「無障礙小客車客運業」（暫訂），其經營得以公

司、行號或法人團體(社福機構)，並可降低其資本額限制，但須要求車輛特

殊規格及一定保險金額之規定，以保障特定需求乘客之權益，並將其納入公

路法規範之相對健全保障。 

（二）復康巴士營運車輛限制檢討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二條第十七款定義「復康巴士服務：指

提供身心障礙者備有輪椅升降設備及輪椅固定等設備之特製車輛，提供就醫、

就業、就學、就養及社會參與所需之交通服務」；第七十二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提供復康巴士、情緒支持、行為輔導、輔

5 http：//countyconnection.com/wpcontent/uploads/2010/06/Full-Propos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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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服務及其他福利相關服務」，可知復康巴士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而復康巴

士服務為一種提供特定車輛的交通服務。然在同辦法第七十五條「復康巴士

提供服務單位應置駕駛員、行政人員及綜合督導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人員；

並配有復康巴士」明確指出「並配有復康巴士」，而復康巴士即為「備有輪椅

升降設備及輪椅固定等設備之特製車輛」。然而參考國外案例可得知，實務上

輪椅上車方式相當多元，除了電動升降機外，常見的亦有電動斜坡道與摺疊

或伸縮式坡道等。由目前的法規內容，容易被誤導為提供服務之車輛須限定

為電動升降機。故建議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二條第十七款可重新

定義為「復康巴士服務：指提供身心障礙者輪椅直接進入車內，且具備輪椅

安全固定裝置之小客車，提供就醫、就業、就學、就養及社會參與所需之交

通服務。」如此一來，可將無障礙計程車納入服務範圍，在特約平台的制度

下，可讓更多使用者受惠。 

另外，建議刪除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七十五條：「復康巴士提

供服務單位應置駕駛員、行政人員及綜合督導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人員；並

配有復康巴士」之規定，透過特約服務平台，將復康巴士服務視為服務整合

業者(聯合服務中心)之一環，其本身並不一定要具備車輛，以能夠提供滿足

使用者需求的運輸服務為目標。 

（三）補貼制度檢討 

現況乘客搭乘復康巴士與無障礙計程車的補助不一，導致乘客即使訂不

到復康巴士，也不願改搭乘無障礙計程車。在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中與會

專家提出建議，希望整合簽約無障礙計程車、一般計程車、復康巴士，以減

少諸如部分視障朋友不需要升降設備，若其預約了復康巴士，將壓縮其他更

需要輪椅使用者之訂車空間，導致真正需求者使用不到。故建議主管機關提

供符合申請資格身障者一定額度，不限用途的交通津貼補助，可由使用者自

行選擇搭乘復康巴士、愛心計程車或無障礙計程車，提高使用便利性。未來

更可擴大服務，只要身障者搭乘主管機關特約認可之運輸工具(復康巴士、無

障礙計程車、多扶，甚至特許 Uber……等)，均可使用該交通津貼。司機有

機會賺錢，才能提升投入營運無障礙計程車的服務，進一步擴大服務範圍，

並嘉惠高齡長者。 

（四）落日條款訂定建議 

由國外案例得知，紐約與倫敦地區均透過修法方式，強制規定計程車業

全面更換為特定具備無障礙服務方式的計程車車型。紐約 TLC 規定計程車使

用年限為 5 年，倫敦市政府則規定計程車使用年限為 15 年，但每年汰換車齡

最老舊 10%約 2,300 輛計程車。雖然各國國情不同，倫敦與紐約的方式不一

定適用我國，惟建議可參採其精神，透過立法手段強制規定汽車運輸業中的

計程車客運業應具備一定比例的無障礙計程車，若不足一輛則以一輛計算，

且透過逐年遞增其比例，逐步使我國無障礙運輸服務更加健全，亦可逐步達

成小型車行整併與政府管理之目的。目前全國約有 3 萬輛牌照歸屬於計程車

客運業的駕駛加入台灣大車隊或大都會衛星車隊等計程車派遣服務業，此類

派遣服務業者已具備品牌效應，且多半規定入隊時使用之車輛年限介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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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實為推動相關規定最佳標的。 

另一方面，亦可由國內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發起相關措施，如修改「汽車

運輸業管理規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使業者應有更積

極的作為及規範。如修正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第 18 條內容，

設定經營派遣業務應符合一定車輛比例為無障礙車輛。另效法舊金山案例，

規定每輛無障礙計程車每年必須服務身障者之最低服務旅次數，並搭配特約

服務平台，或乘客實際透過電子票卡乘車的方式進行稽核。長期而言，應修

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1 條內容，如「車輛應裝設無障礙設備」等方式，

提升我國無障礙運輸服務。若符合前述二項標準之計程車客運業者，應給予

獎勵與補助，亦可在相關評鑑時予以加分，或參考舊金山案例編列相關預算

給予服務無障礙旅次超過一定標準的司機作為獎勵，擴大對司機的誘因，提

高政策執行成功率。 

（五）其他 

現況採購制度無法有效引入民間運能(固定價金採購及政府提供車輛之

採購，自備車輛民營福祉車或租賃車業者進入門檻高)，國外復康業者採購模

式與一般計程車車行相似。例如，聖安東尼奧的 YellowCab 向道奇(Dodge)
大量採買 Grand Caravans 壓低折扣。其他計程車公司則是跟輪椅設備公司直

接採買，這種車通常里程數低且已經安裝好 ADA 要求設備，非常受到小型

計程車公司或獨立經營者車主的青睞。 

復康車輛產權歸屬政府，牌照多領用自用小客車(部分如台北市領用市區

客運業)，但此服務有向民眾收費營業之行為，不符相關公路法規，且縣市政

府接受民間捐贈車輛後，每輛車每年必須再支付近百萬元營運，造成縣市政

府不願意再接受民間捐贈車輛的怪象。目前各國為鼓勵復康業者參與經營，

現有許多不同的積極方法。有些地方單位免費提供計程車公司 ADA 合格車

輛及其他配套優惠方案(減少營業證收費或提供獎勵)。許多大城市，如邁阿

密和紐約，提供 ADA 營業登記證，收費遠低於一般計程車登記證。邁阿密

的一般計程車許可證為 3 萬美元，而 ADA 計程車證只要一萬五千美元。許

可證只要實際經營 5 年後，業者即出售在公開市場上，預計效益有二十萬元

或更多。紐約則規定 ADA 計程車可享有甘迺迪機場排班優先權、另有 16%
的登記證折扣。此外，可享有稅收優惠，在報稅可折抵一萬五千美元（限每

年一輛車）。其目的是説明企業消除物理、結構和運輸的所有障礙，即改裝車

輛便於輪椅。第二個則是針對小型復康業者(年收入少於一百萬美元與員工數

少或等於 30 全職員，其投資於 ADA 設備可半額抵稅額，最高可扣五千美元。 

五、結論與建議 

（一）為使有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之需求者，可透過一通電話或僅需於平台

一次預約，即獲得無障礙運輸服務，並提升無障礙車輛調度效率、人員

管理及派遣、排班作業之效率、以及使營運者能便利、有效進行監理

稽核，本計畫建議成立無障礙小客車特約車隊，民眾僅需透過本研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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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平台預約無障礙小客車特約車隊，即可享受補助使用者補助，各無

障礙小客車業者只要滿足特約條件，即可加入無障礙小客車特約車隊，

享有營運者補助。 

（二）於短、中期階段，考量現況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業者其身分皆不同，

申請加入無障礙服務模式亦不同，於法規尚未修正或成立新運輸業別之

前，業者加入無障礙小客車特約車隊之資格，建議復康巴士及無障礙業

者以現有資格加入，另亦開放長照巴士、民營福祉車以及敬老愛心車隊

加入特約車隊，並維持既有模式，如復康巴士及長照巴士皆由地方主

管機關利用採購法招標加入特約車隊，將無障礙小客車各車種車輛進

行整合，提高民眾可使用車輛數，同步提升各車種使用率。 

（三）於長期發展願景，本研究建議未來應新增無障礙小客車特約車隊申請辦

法，參考多元計程車申請方式，開放業者只要符合業別及障礙小客車特

約車隊申請辦法，即可享有特約車隊資格，而申請無障礙特約車隊開放

之業別，除現況無障礙計程車或民營福祉車之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客

運服務業以及小客車租賃業外，考量現況復康巴士及長照巴士多由非屬

營利事業及醫療、社福、公益機構等營運，其非屬九大運輸業，故本計

畫建議新增為通用小客車，或係建議非營利事業及醫療、社福、公益機

構等與既有運輸業別合作，使醫療、社福、公益等機構符合申請無障礙

特約車隊之資格，詳細構想將於期末階段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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